
  

 

 

 

 
 

 

 

 

 

 

 

 

 

 

 

 

 

 

 

 

 

 

 

 

 

 

 

 

 

背景 
 

国家税务总局于2011年2月18日发布了2011年第13号公告（以下简称“13

号公告”）。13号公告对企业重组过程中实物资产转让不征收增值税的情

形进行了规定。 

 

13 号公告的要点和相关的问题阐述如下： 

 

1. 企业重组交易哪些情形下不征收增值税？ 

 

根据 13 号公告，如果符合以下情形，企业重组中涉及的货物转让，不属

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不征收增值税： 

 

 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分立、出售、臵换等方式转移实

物资产；以及 

 

 纳税人将全部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

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 

 

 

 

 

中国快讯 
 

第七期  二零一一年三月 

 

企业重组可能享受增值税优惠但仍存众多不确定因素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

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13 号，国家税务总局 2

月 18 日发布，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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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3 号公告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13 号公告似乎将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某项业务以实现持续经营和单独销售

与业务相关的实物资产进行了区分。后者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而前者不

征收增值税。然而，在增值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增值税条例”）和增

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增值税细则”）中，并未明确做此区

分。依据增值税条例，只要货物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增值税纳税义务就

随之产生。因此， 13 号公告似乎表明国家税务总局所持的这样一种观点，

即在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重组交易中，相关资产的所有权并没有真正发生

转移。 

 

同样需要引起重视的是 13 号公告并不是认为合乎条件的企业重组应免予

缴纳增值税，而是认为其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如果此类重组免予缴

纳增值税，那么在理论上就会存在一个风险，即：实物资产的转让方在企

业重组交易后无法继续抵扣其留抵税额。既然现在此类重组被认定为不属

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如果存在留抵税额，那么转让方可能就有理由在转

让之后继续抵扣这些进项税。我们在问题 6 下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3.以前是否有类似文件？13 号公告与这些文件有什么不同？ 

 

国家税务总局曾在 2002 年发布国税函[2002]420 号文件（以下简称“420

号文件”），对江西省国家税务局就某一纳税人的问题的请示予以批复。

420 号文件与 13 号公告的条款类似。但是，420 号文件规定只有转让企业

全部产权才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即企业的资产、债权、债务及劳动

力应整体转让。相反，13 号公告允许将业务部分转让。 

在 2009 年，国家税务总局也曾发布过另外一个文件，国税函[2009]585 号

文件（以下简称“585 号文件”），对大连市国家税务局就另一纳税人的

问题的请示予以批复。585 号文件规定， 上市公司在企业重组过程中将所

属资产、负债及相关权利和义务转让给控股公司，但保留上市公司资格的

行为，不能适用 420 号文件的规定。对重组过程中涉及的应税货物转让，

应征收增值税。这一文件进一步限定了 420 号文件的适用范围。还有另外

一个文件，国税函[2010]350 号，对中国直播卫星有限公司转让全部产权的

问题进行了明确。 

13 号公告废止了上述文件，似乎进一步放松了企业重组在增值税方面的规

定。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我们之前和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官员的沟通，

420 号文件的主要是针对那些企业的资本结构并非由股权构成因而转让所

有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转让相关的资产或业务的情况。由于转让股权或类似

的行为不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420 号文件将转让企业的全部产权排除在

增值税征税范围以外。在 13 号公告的制定过程中是否也基于相同的考虑，

目前还不清楚。如果是这样的话，13 号的适用范围将比其字面含义要狭窄

得多。 

 

4.如果只涉及小部分资产转让，情况又将如何？ 

 

不同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对企业重组给予的优惠，13 号公告并没有对重组过

程中转让的资产价值或者包括被转让资产的业务的最小比例进行限定。 

依据 13 号公告的字面含义，只要部分资产和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

 

 

企业重组涉及的税种广泛，包括：

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

地方税、契税、土地增值税以及

印花税。重组还可能会导致补缴

税款和关税。但是，如果处理得

当，在中国进行重组是可以实现

其税收效率的。预先进行周密的

筹划非常重要。 

邸占广 

                          税务合伙人, 北京 

毕马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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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一并转让，就已经满足条件了。这样的规定似乎过于宽松。将来政

策存在收紧的可能。 

 

此外，13 号公告并未对诸如“合并”、“分立”、“出售”、“臵换”等

术语进行定义。这些术语的含义是否与其它税务法规中的规定相同或相似

并不是很明确，如关于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的财税[2009]59 号文件（以

下简称“59 号文件”）。此外， 在确定何为“与被转让资产相关联的债

权、负债和劳动力”方面尚无明确标准。13 号公告也没有规定在什么样的

时间转让资产和债务可以认为它们被一并转让。转让是否应该在十二个月

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将来可能会出台文件就 13 号公告的这些问题予以

明确。 

 

5. 如果资产于 2009 年之前取得又该如何？ 

 

逻辑上，13 号公告应该对企业在 2009 年之前和之后取得的资产都适用。

这就意味着那些企业在 2009 年之前取得的资产，在合乎条件的企业重组

过程中可以根据 13 号公告的规定无需缴纳增值税。请注意，除一些例外

情况外，转让在 2009 年之前取得的资产通常要按照 2%的征收率缴纳增值

税的。 

 

6.重组交易一方在交易发生之前的留抵税额该如何处理？ 

 

13 号公告对此并没有予以明确。一种可能的处理方式是由于在重组交易中

转让实物资产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在转让之后转让方的留抵税额不

可用于抵扣受让方的销项税。这样的结果显得过于极端。 

 

另外一种可能的处理方式是将货物看做仍然由同一企业拥有，一方重组前

的留抵税额可以用来抵扣另一方的销项税。但是否可能仿效 59 号文件对

重组前亏损的企业所得税处理，对可以用来抵扣的留抵税额进行限制？是

否可能在重组以后实施“栅栏原则”即：重组之后某一项业务的进项税只

可以用来抵扣本业务所产生的销项税。对于上述问题，13 号公告均未涉及。 

 

如果重组一方（以合并为例）的留抵税额可以用来抵扣另一方的销项税且

不设臵任何限制，13 号公告对于那些有着大量留抵税额且在正常销售情况

下无法足额抵扣的企业（例如：长期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而言，确实是

一大福音。 

 

如果重组一方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而另一方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或营

业税纳税人，情况将更加复杂。 

 

13 号公告也没有从增值税发票开具的角度对重组一方的留抵税额在重组

之后是否可以用来抵扣另一方的销项税加以规定。鉴于增值税发票是开给

转让方的， 重组交易中的受让方是否就可以用相关的进项税抵扣其销项

税呢？ 

 

7. 如果被转让的是海关保税原材料或设备，将有何影响？ 

 

海关保税的进口原材料或设备的转让方仍需就其转让行为事先征得海关

的同意。如果受让方可就进口的原材料或设备享受保税政策，该转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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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在保税的状态下进行，无需就涉及的货物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若受

让方不能享受保税政策，则需就涉及的货物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 

 

对于 2009 年 1 月 1 日之后（含 1 月 1 日）进口的只享受关税保税待遇的

设备，由于转让方已经缴纳进口环节的增值税，转让之后相关设备无需再

次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 

 

8. 是否可以认为企业重组交易的转让方不可以向另一方开具增值税发

票？ 

 

由于增值税发票只能在交易缴纳增值税的情形下开具，我们认为这样的理

解是合理的。 

 

9. 13 号公告对地方税 有何影响？ 

 

合乎条件的企业重组交易还可免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和中央及地方的教育

费附加。上述地方税均是以缴纳的增值税为依据计征的。由于在符合一定

条件的企业重组交易中对实物资产的转让不征收增值税，转让方也就无需

缴纳相关的地方税。但是，如果企业重组交易需要缴纳营业税，相关的地

方税仍然是要缴纳的。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增值税是可能进行抵扣的而营

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都是不可以抵扣的。在重组交易中所

发生的这些税费都是企业实实在在的成本。 

 

10. 13 号公告对营业税有何影响？ 

 

13 号公告只针对增值税。但是，我们注意到国家税务总局曾经就海南省国

家税务局对某一纳税人的问题的请示在 2002 年发布国税函[2002]165 号（以

下简称“165 号文件”），对类似情况下的营业税处理进行了明确。我们

在对问题 3 的探讨中所引用的 420 号文件也在同一年发布。根据 165 号文

件的规定，整体转让企业资产、债权、债务及劳动力的行为，不属于营业

税征税范围。165 号文件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由于上述交易的转让价格

不仅仅是由资产价值决定的，与企业单独销售不动产、转让无形资产的行

为完全不同。目前看来，尽管 165 号文件的规定比 13 号公告更为严格，

但 165 号文件仍然有效。在实践中 13 号公告与 165 号文件如何配套执行，

我们拭目以待。 

 

11.这是否意味着适用 13 号公告的规定时无需满足 59 号文件所列条件？  

 

13 号公告和 59 号文件有很大的不同。在 59 号文件中，对企业享受重组交

易的企业所得税优惠设臵了严格的限制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合理的商业目

的、转让的资产或股权的最低比例、股权支付的最低比例以及重组交易后

是否持续进行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动。而目前看来，13 号公告并做出类似

的要求。 

 

纳税人在合乎条件的企业重组交易中是否“必须”还只是“可以”适用 13

号公告的规定，目前尚不明确。13 公告并没有明确纳税人是否可以选择就

其资产转让缴纳增值税。 

 

 

 

 

 

 

将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的征收范围从内资企业扩大到外

商投资企业增加了外国投资者的

税收负担。这些地方税与增值税

及营业税密不可分。因此，外国

投资者应该谨慎地对其在中国的

企业重组交易进行筹划以降低税

收成本。 

李谨 

                          税务合伙人, 深圳 

毕马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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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纳税人是否要就其符合 13 号公告所述情形向税务机关备案？ 

 

和 59 号文件不同，13 号公告并未要求纳税人就其适用该公告向主管税务

机关备案。但是，国家税务总局及地方的国家税务局也有可能随后出台相

关规定，要求纳税人履行类似的备案义务。 

 

13. 13 号公告何时生效？ 

 

13 号公告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但是，13 号公告规定，此前未作处

理的，应按照该公告的规定执行。这就意味着在一项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

重组交易中，若转让方之前未就转让实物资产缴纳增值税，基于 13 号公

告也无需追溯到以前年度补缴税款。但是，如果转让方已缴纳增值税，也

不会获得退税。 

 

但是，若纳税人未就 200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重组交易缴纳增值税，

现在是否可以适用 13 号公告的规定尚不明确。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是

因为 13 号公告是在增值税条例及其细则修订之后出台的，而后者的生效

日期正是 2009 年 1 月 1 日。 

 

毕马威观察 

 

很显然，13 号公告旨在为企业的某些重组交易提供优惠待遇。但是，该公

告是否如我们在问题 3 中所做的讨论，只针对以业务转让替代股权转让的

情况，目前仍然不明确。此外，该规定似乎过于宽松，例如：13 公告并未

对所转让资产的最低金额以及交易所涉及的现金对价金额予以限制。在一

些关键问题上还存在不确定性，例如：在企业重组之前的留抵税额如何处

理。国家税务总局有可能再出台文件对与 13 号公告相关的问题予以澄清。 

 

综上所述，对于企业而言，在着手开展一项重组交易之前对相关问题进行

透彻的研究并向主管税务机关确认交易的潜在增值税影响显得十分重要。

另外，国家税务总局还有可能发布另一公告对某些营业税应税资产（例如：

包括商誉在内的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及建筑物）的转让适用同样的原

则。因此，考虑进行重组的企业也需要关注营业税法规在这方面的变化。 

 

 

 

 

作为经济产业政策的重点之一，

中国政府鼓励关键行业的本土企

业进行合并，以提升它们的全球

竞争力。这就需要有益于企业重

组的税收政策，59号文件应运而

生。然而，业内普遍认为59号文

件规定的享受优惠的条件过于严

格，以至于只有少数纳税人才能

由此获益。另一方面，13号公告

中的相关内容需要进一步予以完

善。 

梁新彦 

                          税务合伙人, 上海 

毕马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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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坤明 

 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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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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